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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及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
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
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
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概不對本公告內作出的任何陳述、載列的任何報告或

發表的任何意見的正確性承擔任何責任。  

 

 

WILLAS-ARRAY ELECTRONICS (HOLDINGS) LIMITED 

威雅利電子 (集團 )有限公司  
（於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香港股份代號：854） 

（新加坡股份代號：BDR） 

 

 

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 

投票表決結果 

 

 

刊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內的所有提呈決議案已於二零一九年股東週年大會上以投票

表決方式獲股東正式通過。 

 

 

威雅利電子（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分別為「董事」及「董事會」）

欣然公佈，刊載於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

大會」）通告內所有提呈之普通決議案（分別為「股東週年大會通告」及「提呈決議案」），

已於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星期五）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二零一九年股東週年

大會」）上，以投票表決方式獲本公司普通股每股1.00港元之股份持有人（分別為「股

份」及「股東」）正式通過。 

 

於二零一九年股東週年大會當日，總共有85,207,049股已發行股份賦予股東權利出席二

零一九年股東週年大會並於會上就提呈決議案投票贊成或反對。概無股份賦予股東權利

出席二零一九年股東週年大會並須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香港

上市規則」）第13.40條及新加坡證券交易所有限公司上市手冊第704(16)條所載在二零

一九年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提呈決議案放棄投贊成票。 

 

概無股東須按照香港上市規則要求於二零一九年股東週年大會上就提呈決議案放棄投

票，亦無股東在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的通函（「通函」）中指明其擬

於二零一九年股東週年大會上就任何提呈決議案投反對票或放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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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ardroom Corporate & Advisory Services Pte. Ltd. 已獲委任為投票表決代理人及 

Ardent Business Advisory Pte. Ltd. 擔任二零一九年股東週年大會投票表決之監票機構。 

 

所有於二零一九年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決議案的按股數投票表決結果如下： 

 

普通決議案 

票數 

(約佔%) 
(附註 1)

 

贊成 反對 

普通事項 

1. 採納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   

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連同
董事會報告及獨立核數師報告。 

38,793,576 

(99.51%) 

191,400 

(0.49%) 

2. 批准派發截至二零一九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
的末期股息每股20.0港仙。 

38,777,076 

(99.46%) 

210,100 

(0.54%) 

3. 批准截至二零二零年三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的建
議董事袍金180,000新加坡元。 

38,774,876 

(99.44%) 

216,700 

(0.56%) 

4. 重選韓家振先生為執行董事。 38,702,916 

(100.00%) 

0 

(0.00%) 

5. 重選黃坤成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30,775,892 

(78.93%) 

8,215,684 

(21.07%) 

6. 重選姚寶燦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38,972,876 

(99.97%) 

12,100 

(0.03%) 

7. 續聘香港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為本公司獨立核
數師，並授權董事釐定其薪酬。 

 

38,962,756 

(99.91%) 

35,200 

(0.09%) 

特別事項 

8. 授權董事配發及發行本公司股本中的新股份。(附註 2)
 38,681,796 

(99.22%) 

304,060 

(0.78%) 

9. 授權董事購買或收購本公司股本中的股份。(附註2)
 38,984,976 

(99.97%) 

12,100 

(0.03%) 

 

附註： 

 

1.  上述每項提呈決議案的表決票數及約佔總票數百分比乃按照於二零一九年股東週年大會上親身、

委派授權代表或委任代表出席及進行投票表決的股東所持有的已發行股份總數計算。 

 

2.  提呈決議案之全文，請參閱通函所載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3 

由於每項提呈決議案均獲超過 50%之票數贊成，因此，所有提呈決議案均獲正式通過為

本公司之普通決議案。 

 

 

承董事會命 

威雅利電子（集團）有限公司 

主席兼執行董事 

梁振華 

 

 

香港／新加坡，二零一九年七月二十六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四名執行董事，即梁振華（主席）、郭燦璋（副主席）、

韓家振（董事總經理）及梁漢成；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 Jovenal R. Santiago、

黃坤成及姚寶燦。 

 

本公告的中英文版本如有任何歧異，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